
 

 

案號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生物材料移轉協議書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以下簡稱「甲方」)同意將其所保存之生物材料(詳如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感染性生物材料申請/同意移轉清單」表列，以下簡稱

本材料)移轉予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乙方」)，雙方並議定本移轉協議書(以下簡稱本協議書)，以茲共同

遵循。 

 

第一條 定義 

一、本材料：指依本協議書由甲方移轉予乙方之生物材料，包括材料本身及

相關衍生物。 

二、感染危險：指乙方或不特定第三人因受有本材料之感染或傳染所導致

之任何財物毀損滅失或人身傷亡。 

 

第二條 本材料之交付 

一、本材料一經甲方交寄或交付，乙方即應依本協議書之規定履行相關義

務。 

二、本材料之感染危險，自本材料交付予乙方起，即由乙方承受。 

 

第三條 使用限制 

一、本材料僅供乙方作為非人體使用之教學或學術研究之合法正當用途。未

經甲方書面事前同意，乙方不得將本材料贈與、販售或其他類似商業行

為予任何國家、組織、人員、公司或其他法人團體，且乙方及其相關人

員不得將本材料運用於任何商業行為，包括但不限於本材料之買賣、借

貸及授權使用等情事。乙方須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嚴格管制本材料

之研究、使用、管理、保管或保存等事項。 

二、乙方保證乙方及其相關人員具有足夠之相關專業智識及經驗為本材料之

研究、使用、管理、保管或保存，乙方並保證其實驗室、容器器皿、相

關試劑、隔離系統及相關硬體設備或儀器符合相關國際法令規章之標準

及品質。 

三、乙方簽署本協議書，即承諾將遵循生物科技之專業倫理及道德規範，不

得將本材料提供或使用於危害人類健康或和平、違反動物實驗相關規範

或迫害自然環境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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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方對於本材料之使用、管理、保管或保存，應遵守本國及國際相關醫

療法律規章、生物材料安全使用法規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四條 責任歸屬 

一、因本材料之研究、使用、管理、保管或保存不慎造成環境污染、任何財

物毀損滅失或人身傷亡，乙方應賠償受損者之一切損失，並負擔民事或

刑事相關法律責任，甲方不負擔任何乙方因本材料之研究、使用、管理、

保管或保存所生之任何法律責任。 

二、如因前項規定致甲方受有任何損害、受有刑事訴追或由甲方代償費用者，

乙方應對甲方負完全賠償責任。 

三、乙方同意並瞭解甲方對於本材料之屬性、性質或品質、本材料對於某特

殊目的之效用或適用性、本材料之智慧財產權源等事項不提供任何保證、

權利瑕疵或物之瑕疵擔保。乙方並不得據此向甲方請求任何形式之賠償。 

 

第五條 智慧財產權 

一、甲方相關人員於本協議書簽署後，仍保有公開發表本材料之權利。若以

本材料之研究結果發表相關論文或著作時，乙方應於致謝處

（acknowledgement）或文中其他合適段落加註材料來源為甲方。參考致

謝範本如下：「本研究部分生物材料來源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We thank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for 

providing partial biological materials in this study.）」。 

二、本協議書之簽署，不影響甲方移轉本材料予其他商業或非商業團體之權

利。 

三、甲方並未對所有與本材料相關之專利權、著作權等相關智慧財產權作詳

細研究調查，故甲方不對乙方日後發表與本材料相關之任何書面文件負

擔任何侵害他人專利權、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法律責任。 

 

第六條 保密義務 

一、甲乙雙方同意因履行本協議書所知悉或持有他方當事人之一切資料，除

本協議書另有約定外，不論本協議書效力持續中、移轉使用期間屆滿、

終止或撤銷後，均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程度負保密義務。非經他方當

事人之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將之洩漏或交付予任何第三人。 

二、甲方保留因履行本協議書而提供或交付予乙方之一切資料之所有權。 



 

 

三、乙方瞭解任何未經甲方書面事前同意之資料公開、洩漏或交付予第三人

將造成甲方之嚴重損害，乙方並同意賠償甲方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或損

失。 

四、乙方應於本協議書移轉使用期間屆滿、終止或撤銷之日起七天內，將所

有由甲方提供之任何型態之一切資料（包括其原本及乙方重製之版本）

完全銷毀，或經甲方之書面同意由乙方將上述資料返還予甲方。 

五、乙方之職員、受雇人或相關人員違反本條之保密義務者，視同乙方違反

保密義務。 

第七條 協議期間 

一、本協議書自簽訂之日起生效。 

    二、本材料之移轉使用期間： 

□限期使用：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交付乙方永久保存 。 

三、任一方有暫停營業之全部或一部、受破產宣告、受重整之聲請或其他難

以繼續履行其義務之虞之情形時，他方得不經催告逕行以書面終止本協

議書。 

四、如乙方違反本協議書之約定、未盡本協議書所定之義務或不當使用本材

料，甲方得不經催告逕行以書面終止本協議書之全部或一部。 

五、若為限期使用，乙方應於移轉使用期間屆滿、本協議書終止或撤銷之日

起七天內將本材料完全銷毀，並以書面通知甲方其銷毀之記錄及結果，

若需繼續使用本材料應於屆期前一個月內主動來函通知甲方，經甲方同

意後始得為之；乙方對其所取得之材料負有使用、保管及生物安全管控

之責任，任何衍生之生物安全問題概與本署無關。 

六、若乙方移轉使用期間已屆滿且未提供材料銷毀紀錄及結果或向甲方申請

展期，甲方得暫停乙方申請生物材料資格兩年。 

七、乙方如因違反本協議書之規定，致甲方受有損害時，乙方應負完全之賠

償責任。本協議書之終止，不影響損害賠償之請求。 

 

第八條 其他約定 

一、如因本協議書相關事項而發生爭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相關訴訟費用由乙方負擔。 

二、本協議書及其相關附件如有未盡事宜，應依中華民國法令解釋或補充之。 

三、本協議書或其相關附件之增刪修改，非經雙方當事人以書面並經雙方有

權代表人簽署同意，不生效力。 



 

 

四、除前項情形外，本協議書之條款及其附件構成本協議書雙方當事人之最

後完整合意，並取代本協議書訂立前與本協議書內容相抵觸之所有明示

或暗示、書面或口頭之相關協議。 

五、除經雙方事前書面同意外，任一方不得將其因本協議書所生之權利或義

務，全部或一部移轉予第三人。 

六、依本協議書所為之所有書面通知，應依照下列之地址以傳真、電子郵件

或掛號郵寄予他方當事人。並以發信日起三天後，視為通知到達日。 

七、本協議書經甲乙雙方完成簽署後，由甲方將本材料寄送予乙方。 

八、本協議書一式二份，由雙方各執正本一份為憑。 

乙方已於合理期間內審閱本協議書全部條款內容，茲承諾並簽章如下: 

 

甲      方：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莊人祥                       

地 址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6 號 

電 話      ：02-23959825 

聯  絡  人 ： 

地 址      ： 

電 話      ： 

 

乙      方：                                  （機關全銜及關防） 

代  表  人 ：                             (簽章)  

地 址      ： 

電 話      ： 

聯  絡  人 ：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已附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生物材料移轉協議書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感染性生物材料申請/同意移轉清單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職稱  

申請移轉材料名稱 

病原微生物及其培養物/ /生物毒素/P620 包裝陽

性檢體/其他 

（病原名稱請詳列至種名，每一品項填寫一列） 

數量 

株(Vial) 
生物材料危險群等級 

  

□RG-2 □RG-3 □RG-4 

□P620 包裝陽性檢體 

□其他 

□生物毒素不適用 

  

□RG-2 □RG-3  

□P620 包裝陽性檢體 

□其他 

□生物毒素不適用 

  

□RG-2 □RG-3  

□P620 包裝陽性檢體 

□其他 

□生物毒素不適用 

同意移轉材料明細 

病原微生物及其培養物/ /生物毒素/P620 包裝陽

性檢體/其他 

數量 

株(Vial) 
生物材料檢體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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